
 

 

 

 

  

 

 

 

 

 

 

  

 

 

 

  南京审计大学关于申请博士硕士学位

学术成果基本要求及管理办法（试行）
          （南审校发〔2023〕7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升我校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强化研究生

的科研创新能力，进一步规范博士、硕士生在学期间学术成

果要求，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

于规范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

若干意见》《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术成果是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体现，取得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成果是申请博士、硕士学位的基本条

件之一。

  第三条  研究生取得的学术成果是指在研究生取得学籍

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学术奖励、授权专利、智

库类成果、学科竞赛或案例大赛获奖等。

第二章  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基本要求

  第四条  学术博士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成果须达到以下基

本要求之一：

  （一）在学校科研部门认定的第三档次及以上期刊发表

1  篇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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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 CSSCI、SCI、SSCI 收录期刊发表 2 篇与本学

科相关的学术论文； 

（三）撰写具有重要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

调研报告，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可替换一

篇 CSSCI 期刊论文； 

（四）科研成果在《教育部简报（高校智库专刊）》、国

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等发表； 

（五）科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含国家一级

学会），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部级三等奖。 

第五条 学术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成果须达到以下基

本要求之一： 

（一）学术论文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国内刊物须有 CN 刊号）

或正式出版的学术辑刊、国内外学术会议（有正式出版的会

议论文集并有 EI 等公认权威数据库收录证明）、省级以上综

合性或所在学科相关的专业性报纸发表本学科领域学术论

文 1 篇。 

（二）学科竞赛 

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且

排名前五，或省级二等奖及以上且排名前三。学科竞赛级别

认定参照南京审计大学学科竞赛等级认定清单及学生竞赛

目录（仅限研究生组）。目录外的竞赛项目和级别由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认定，须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学科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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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超过 2 项，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在学院网站向全

校公开。 

以本条款申请学位的，其论文的匿名评阅环节成绩须无

“不合格”评价，其学位论文须参加由研究生院组织的学位论

文抽检。 

（三）知识产权 

获得与本学科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 项。 

（四）学术报告 

    学位申请人本人在省级及以上研究生教指委、省级及以

上一级学会（含主干分会）主办的正规学术会议上做 15 分

钟及以上学术邀请报告，宣读申请人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成

果，须附正式会议手册和报告照片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和研究生院复核。 

（五）其他 

经各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的不低于条件（一）至（四）

学术水平的其他突出学术成果，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在学

院网站向全校公开，同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予以明确。 

第六条 专业硕士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成果须达到以下基

本要求之一： 

（一）论文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国内刊物须有 CN 刊号）、

正式出版的学术辑刊、国内外学术会议（有正式出版的会议

论文集）、省级以上综合性或所在学科相关的专业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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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内部发行刊物发表本专业学位领域论文 1 篇。 

（二）案例大赛或学科竞赛 

在省部级（含省级及以上专业学位教指委、省级及以上

一级学会）及以上专业领域案例大赛中，获省级（或跨省赛

区）三等奖及以上且排名前五；或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

性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且排名前五，或省级二等奖及以

上且排名前三。 

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奖且

排名前五，或省级二等奖及以上且排名前三。学科竞赛级别

认定参照南京审计大学学科竞赛等级认定清单及学生竞赛

目录（仅限研究生组）。目录外的竞赛项目和级别由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认定，须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学科竞赛，

原则上不超过 2 项，经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在学院网站向全

校公开。 

以本条款申请学位的，其论文的匿名评阅环节成绩须无

“不合格”评价，其学位论文须参加由研究生院组织的学位论

文抽检。 

（三）知识产权 

获得与本专业技术领域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

项。 

（四）案例 

撰写的案例入选省级以上（含省级）案例库（如全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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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案例库等）。 

（五）学术报告 

    学位申请人本人在省级及以上专业学位教指委、省级及

以上一级学会（含主干分会）主办的正规学术会议上做 10

分钟及以上报告，宣读申请人在本专业领域的学术成果，须

附正式会议手册和报告照片提交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和

研究生院复核。 

（六）实践报告 

由本人撰写的调研报告、项目计划书、项目报告、案例

分析报告等被小型及以上企业或事业单位采纳，并有采纳及

取得效益的证明，具体要求参照《关于实践报告有关要求的

补充说明》（附件 1）。 

（七）其他 

经各学位评定分委会认定的不低于条件（一）至（六）

专业领域实践水平或学术水平的其他突出成果，经研究生院

审核备案后在学院网站向全校公开，同时在人才培养方案中

予以明确。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标

准由各学位评定分委会参照本办法，在各类别（领域）专业

学位培养方案中予以规定。 

第三章 认定学术成果的要求 

第七条 学术成果应以南京审计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162 



 

（经学校备案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实践导师作为第

一作者的除外）。除学科竞赛外，一项学术成果仅能由一位

申请人用于申请学位。学位申请人学术成果（基本要求中已

明确署名顺序的除外）署名顺序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一）第一完成人，或导师为第一完成人且本人为第二

完成人； 

（二）除导师、导师组教师，或校外实践导师外本人排

名第一，但成果署名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四人； 

（三）以字母顺序署名且作者数目为四人及以下，在学

校科研部门认定的第一档次及以上英文期刊发表论文。 

第八条 学术论文认定的分类等级标准以南京审计大学

科研部门发布的学术期刊分类目录为准，学习期间如遇期刊

分类等级标准调整，被调入和调出的期刊均为有效。学术论

文所发表的刊物认定还应符合《关于论文所发期刊的补充说

明》（附件 2）的规定。 

第九条 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应以现刊或以期刊网站上检索到全文

发表为准，其他学术成果以正式取得的证书或发文等证明材

料为准。 

第十条  对申请学位的学术成果的基本要求应充分考虑

学科特点和差异。各学位评定分委会可根据本办法，在不低

于上述学术成果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所属学科（专业领

域）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博士、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

成果的具体标准及认定办法的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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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位评定分委会制定的实施细则须报校学位评定委

员会办公室备案，自备案之日起执行。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研究生院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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